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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助標準：

    （一）補助項目以本處公告當年度進行改善者為限，本處年度計畫已編列經費實施之活

          動不予重複補助。

    （二）講師費如以本處補助款支付，應以「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辦理；差旅費如以本處

          補助款支付，應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如受補助經費中涉及採購事

          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補助金額最高以核准計畫經費乘以本府所占申請單位持股比例為上限。但有下列

          之一情形者，得採全額補助不受限制：

          1.經本處同意因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房屋修繕或為避免損失擴大所採取之緊急

            措施。

          2.為辦理食品安全或防（檢）疫等。

          3.配合中央或臺北市政府政策執行。

          4.經本處認為確有必要之其他情形。

五、申請時間：由本處公告之。

六、申請單位須研提細部計畫，其內容應包含計畫名稱、計畫依據、主辦單位、計畫聯絡人

    、執行期限、實施地點、計畫內容、實施方法與步驟、預算細目及預期效益等，並檢附

    光碟片於申請時間內函送本處。

八、經費之撥補及核銷程序：

    （一）經本處審核通過之細部計畫，由申請單位製據向本處申請核撥補助款，本處得依

          計畫之性質採一次或分期核撥。

    （二）申請單位於計畫執行完畢後一個月內或年度結束前，將執行成果送本處備查，補

          助經費如有剩餘應依原核定計畫總經費之分攤比例申算後繳還本處，受補助經費

          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應於結報時繳回。

    （三）補助經費如為計畫支出之全部或一半以上者，計畫執行完畢後應將原始憑證依預

          算科目分類，並製表繳回本處。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支出

          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二

          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四）補助經費如為計畫支出之一半以下者，計畫執行完畢後，申請單位應妥為保管相



          關原始憑證，本處得派員抽查之。

    （五）留存申請單位之原始憑證，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存與銷毀，已屆保存年限之銷

          毀，應函報原補助機關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遇有提前銷毀，或有毀損、滅失等

          情事時，應敘明原因及處理情形，函報原補助機關轉請審計機關同意。

    （六）計畫執行期間，如需流用者，須辦理計畫變更申請。

十一、對補助案件之考核採書面審查及實地抽查等方式辦理，申請單位應配合本處之批發市

      場經營主體績效評估作業，未配合者本處得減少或收回補助款，考核情形不佳者，本

      處得逕減少補助款，並列入該單位下次申請補助核定之重要依據。


